附件2

示范园创建指标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分值

	组织管理

（15分）
	管理制度健全，运行规范，建立长效机制，有1项得2分
	6

	
	安全责任落实，应急预案可行，安保措施完备，有1项得2分
	6

	
	开展效益调查评价得3分；其他不得分
	3

	基础条件

（35分）
	面积50公顷以上得2分；20～50公顷得1分；其他不得分
	2

	
	属于所在全国水土保持区划三级分区首个创建得3分；其他不得分
	3

	
	交通便利，距离城区不超过20公里（中部地区不超过30公里；西部、东北地区不超过50公里），有1项得1分
	2

	
	基础设施（水、电、房屋、通讯、网络、垃圾处置、污水处理）齐全，生态景观协调，有1项得3分
	6

	
	科普宣传设施齐全，导视标识清晰完善，安全防护措施有效，有1项得4分
	12

	
	讲解服务专业规范，信息化设施运行正常，有1项得3分
	6

	
	水土保持率95%以上（平原区98%以上）得4分；90%～95%（平原区95%～98%）得2分；其他不得分
	4

	基本功能

（30分）
	主体功能定位准确，功能分区清晰合理，有1项得3分
	6

	
	水土流失防治和示范措施科学合理得4分；其他不得分
	4

	
	应用相对成熟且有推广价值的水土保持新技术、新方法、新工艺、新材料，有1项得1分
	4

	
	水土保持法律法规、预防治理、监测评价等科普宣传内容丰富科学，形式新颖多样，有1项得5分
	10

	
	全年免费开放得6分；每年免费开放200天以上得4分；其他不得分
	6

	特色功能

（20分）
	水土保持科研设施运行正常，科研项目有序开展，科研成果有效转化，有1项得2分
	6

	
	水土保持科普教育（培训）方案特色清晰、中小学生研学等活动内容丰富，年均参与3000人次以上（中部地区2000人次以上，西部、东北地区1000人次以上），有1项得4分
	8

	
	水土流失防治模式可复制推广，水土保持特色产业有效培育，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经济发展，有1项得2分
	6

	总分
	100




